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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E5_8F_B8_E8_80_c67_254314.htm 一、考点说明 《物权法》

首次规定了异议登记、预告登记制度，强调了动产交付的方

式。 二、理论分析 物权变动的原则： （一）公示原则，是指

物权在变动时，必须将物权变动的事实通过一定的公示方法

向社会公开，从而使第三人知道物权变动的情况，否则不能

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。 （二）公信原则，是指一旦当事人变

更物权时，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了公示，则即使依公示方法

表现出来的物权不存在或存在瑕疵，但对于信赖物权的存在

并已从事了物权交易的人，法律仍然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的物

权存在相同的法律效果，以保护交易安全。 公示原则在于使

人“知”，公信原则在于使人“信”。 公示方法，以登记和

交付分别作为不动产物权和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。同时，登

记和交付分别作为动产和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。 三、例题

解析 [例题1]张先生夫妇拥有一套四合院，院内有6间房屋

。l996年，张先生以自已名义为6间房屋办理了房屋产权证。1

年后，经公证处公证，张先生夫妇自愿将l间南房赠与了女儿

张平。但张平没有实际占有使用此房，也没有到国家有关房

屋管理机关办理产权过户手续。1998年，张先生的妻子病故

。此后不久，张先生将四合院内的所有房屋，包括曾经公证

赠与女儿的南房，全部赠与了儿子张丰的女儿张小小，此事

经过了公证，张丰还以女儿的名义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。自

此，张先生与张丰一家在四合院内居住。2002年，张先生的

女儿张平将张先生、张丰告至法院，要求确认南房归自己所



有，二人腾退房屋。关于本案下列说法正确的是（ ）。 A.张

平主张南房归自己所有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，因其虽接

受赠与，但没有办理过户登记 B.张先生将6间房屋全都赠与给

张小小的行为是部分有效的 c.张平可以请求张某返还自己继

承母亲遗产所应得的房屋 D.张先生将6间房屋全都赠与张小

小的行为有效，并且及时办理了房产的过户手续，所以张小

小应取得全部房屋的所有权 [答案]ABC [解析]本题主要考查

的是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、公示的效力，以及赠与合同是

实践合同的性质。物权的变动，必须以一种可以公开的、能

够表现这种物权变动的方式予以展示并进而决定物权变动的

效力，法学上称为物权公示原则。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为交

付，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为不动产登记。因此，不动产物

权变动只能在登记时生效，未登记是不发生物权变动法律效

果的。另外根据我国《合同法》第l85条的规定：“赠与合同

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，受赠人表示接受赠

与的合同。”第l87条规定：“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

等手续的，应当办理有关手续。”可见，赠与合同是单务、

无偿合同，同时也是实践合同，即必须实际给付赠与物，赠

与才生效。本案中，张先生对张平、张丰女儿的赠与合同都

经过公证，这两个赠与合同都符合赠与合同成立的要素，所

以，两个合同在形式上都成立。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

不同的法律概念。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以实际给付为要件。不

动产的给付是法律规定的要式行为，即必须到国家有关机关

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，否则，所有权不发生转移，赠与合

同不生效。张先生夫妇自愿将南房赠与张平，张平也表示接

受赠与并办理了公证，所以，公证成立，但张平没有依法办



理产权过户手续，也没有实际占有、使用房屋，因此，赠与

合同没有实际生效，房屋的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，南房仍是

张先生夫妇的共有财产，考试大原创张平要求张先生和张丰

返还南房的诉讼请求并不能得到支持。 [注意]本案除涉及到

上述两个问题以外还涉及到遗产继承和无权处分。虽然张先

生对张小小的赠与是生效的，但不能及于全部房产。1997年

，张先生的妻子病故后，6间房屋作为张先生夫妇的夫妻共同

财产，其中的3间应为张先生妻子的遗产，张先生、张平、张

丰依照法定继承，可以各自分得l间。但3人没有对四台院内

的房屋，包括南房进行财产继承，所有房屋，包括南房都处

于共有状态，张先生只能处分自己的财产，而无权处分其妻

的遗产。张先生将全部房屋赠与张小小是擅自处分共有财产

的行为，其对自己应继承妻子遗产部分的赠与是有效的合法

处分，对其他人应继承妻子遗产部分的赠与是无效的无权处

分。所以，张先生自行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是部分有效、部

分无效的民事行为。对此，张平可以张先生无权处分自己应

继承的母亲遗产份额为由，起诉要求继承母亲的遗产，取得

自己应当继承的其中1间房屋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但张平

现在起诉要求确认南房归自己所有，没有法律依据，无法得

到法院的支持。 [例题2]甲公司于l992年向城西危房办购买了

胡家梅园商办楼一、二、六层，共支付房款180万元。1993

年8月，甲公司与乙公司商定，以110万元的价格将商办楼一

、二层卖给乙公司。乙公司于l993年9月至l995年12月分四次将

购房款全部付清。1993年11月30日，城西危房办开出购房时

间为l993年9月25日、购房单位为乙公司的第04号房屋销售发

票。l994年5月6日，甲公司以第04号房屋销售发票遗失为由，



要求城西危房办重新开出第07号发票，将购房单位改为甲公

司。1994年10月12日，甲公司借此销售发票取得N市房管局核

发的胡家梅园商办楼一、二、六层的房屋所有权证。1996年1

月15日，甲公司因经营需要，向中国银行N市分行借款169万

元人民币，甲公司以其胡家梅园商办楼第一、二、六层设定

抵押，并到N市房产管理局产权监理处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

手续。后因甲公司在借款到期后未能归还本息，N市中行遂

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法院判令仁发公

司归还借款本息，并主张对胡家梅园商办楼一、二、六层行

使抵押权。乙公司知悉上述情况后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

要求确认胡家梅园商办楼一、二层的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。

对甲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抵押合同的效力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

（ ）。 A.甲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抵押合同无效 B.甲公司与银行

签订的抵押合同有效 C.甲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抵押合同效力待

定 D.甲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抵押合同为可撤销合同 [答案]B [解

析]处理本案的关键在于物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公示、公信原则

以及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基本理念。公示原则。是指物权变动

行为须以法定公示方法进行才能生效的原则。公示原则要求

当事人依法定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其物权变动，以明确何人

取得物权，何人丧失物权，否则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。

公信原则，是指赋予公示以一定范围的可信性效力的原则，

即若物权变动公示的，即使公示与实际权利关系不一致，标

的物出让人事实上无处分权，善意受让人基于对公示的信赖

，仍能取得物权。公信原则确立的目的在于保护以公示方式

取得物权的善意第三人，从而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。公示原

则与公信原则相辅相成，公示原则以公示与否来确定权利的



归属，公信原则赋予公示以公信力，保护信赖公示的善意第

三人。 本案中，N市中行应当受到登记公信力的保护。甲公

司虽经法院终审行政判决认定不是胡家梅园商办楼一、二层

的所有人，但在此之前，甲公司通过欺骗手段取得虚假的销

售发票，并借此获得了房屋所有权证。甲公司据此在该房屋

上设定抵押权，对抵押权人N市中行来说，既不知登记有错

误，也不应知登记有误，其对登记的信赖是有理由的。因此

，N市中行应当受到登记公信力的保护，其抵押权合法有效

。而乙公司可以依据违约或是侵权要求甲公司承担相应的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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